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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主要变动内容： ①未建设人行桥，主要是因为项 目

所在河道设置有过河设施， 因此未建设人行桥。 ②堤防长度

增加了312.15m, 是为了防洪安全，左岸上游段增加主要是

为了保护集镇；右岸下游段增加主要是为了保护耕地。 ③堤

后未建排洪沟主要是因为所在地势相对平坦，上游雨水通过

排洪涵管排至挂榜河。 ④排洪涵管增加了2个，固床埂减少

了 1处，根据周边居民要求及实际情况调整。 ⑤清淤疏浚增

加了 117m, 是为了防洪安全，保护集镇。⑥管理单位调整

为白马镇人民政府 ，

三、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

根据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

清单的通知》 (环办 (2015) 52号) , 本次项目建设内容调

整不涉及重大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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